关于印发黄山区林业局森林防火网格化无人机使用制度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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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山国有林场、太平湖国有林场： 
为进一步规范无人机平台管理工作，现将《黄山区林业局森林防火网格化无人机使用制度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附件：黄山区林业局森林防火网格化无人机使用制度 


黄山区林业局      
2024年11月21日   









黄山区林业局森林防火网格化
无人机使用制度
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规范森林防火网格化无人机使用，提高无人机作业效率，保障无人机使用安全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第1条  操作人员必须经过培训，会熟练使用平台，方可登录系统操作无人机。
第2条  操作人员不外泄账号、密码，每次登录必须本人操作。黄山、太平湖国有林场要确定专人使用。
第3条  操作人员须提前一天，将无人机操作使用计划向局防火办报备，经局分管领导同意后，方可按计划进行操作。
第4条  无人机驿站原则上每周可飞行一次，每月可飞行四次，各单位提前安排好飞行计划和飞行任务。飞行结束后做好飞行记录，保留飞行轨迹和有关图片视频。
第5条  在飞行过程中发现违规野外用火的，要第一时间抓怕照片进行固定证据，并空中喊话进行制止，同时推送给乡镇网格负责人和局木竹检查总站进行依法依规查处。 
第6条 对因系统故障或其他原因导致无人机脱离操控，造成遗失的要立即组织力量寻找;造成他人受伤或物体受损的，要立即报警抢救，报黄山区铁塔公司处理。如遇突发异常状况时，须第一时间报告局防火办；对无法解决的维修问题，局防火办要立即联系铁塔公司跟进处理。
黄山区林业局森林防火网格化
无人机使用注意事项
（试行）

第一条 遵守航空法规：严格遵守国家及地方相关航空法规和规定，避免在限制区域、禁飞区域或人口密集区等场所飞行，确保无人机飞行安全。
第二条 避免恶劣天气：不在恶劣天气条件下飞行，例如大风、雷雨、下雪等天气，以免发生意外。
第三条 避免干扰敏感区：不进入军事禁区、航空飞行管制区等敏感区域，避免干扰正常航空秩序或造成政治敏感问题。
第四条 遵守飞行规则：在飞行时应遵守低飞规则，避免在高空飞行，以免干扰其他飞行器或造成自身危险。夜间飞行要避开供电高压线等障碍物。
第五条 保持电池电量充足：在飞行前应确保无人机电池充满电，避免因电量过低导致的意外事故。
第六条 驿站周围加强安全防护，防止被偷盗破坏行为的发生，如有异常情况第一时间联系黄山区铁塔公司处理。


